
上电委宣〔2019〕18 号

上海电力大学校园网主页新闻发布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发挥校园网络新闻在信息传递、舆论引导方面

的积极作用，确保网络新闻快速、准确、有序发布，特制定此办法。

第二条 校园网主页发布新闻的内容

1.在校园网主页新闻中发布的新闻主要包括：

(1) 学校学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上级有

关部门重要工作部署，学校重点工作、重大决策、重要会议和大型活

动的有关信息；

(2) 上级有关部门领导或兄弟省市院校参加学校有关会议和重

要活动的有关信息；

(3) 学校在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工作中

取得突出成就的有关信息；

(4) 学校领导代表学校参加重要会议及重大活动信息；

(5) 各院部、职能部处举办的教学科研、中外合作交流、校园文

化建设、党建等特色活动，承办校级以上（包括校级）重要会议的有

关信息；

(6) 学校各单位或师生获得校级以上（包括校级）奖励或表彰的



有关信息；

(7) 学校举办的外事活动；

(8) 其他具有新闻价值的特色工作。

2.对各院部、职能部处上传内容相类似的新闻稿件，由宣传部负

责整合编辑；

3.校园网主页新闻分为校园快讯和图片新闻。各单位、 各部门

上传的新闻稿件，由宣传部负责对新闻稿内容进行分类。

第三条 校园网主页发布新闻的流程

1.各院部、职能部处承办的校级及以上重大活动，新闻稿由承办

单位撰写；

2.各院部、职能部处拟发布在校园网的新闻，必须经本单位、本

部门负责人审阅签署意见后，由指定通讯员报送宣传部；学校重大或

重要的新闻稿件，须报送分管校领导审阅批准后再报送宣传部；

3.各报送单位对稿件内容的政治性、准确性、真实性等负责；

4.宣传部对新闻稿文字和照片进行审核、分类、编辑和发布。

第四条 校园网主页新闻上传要求

1.各院部、职能部处来稿须将文字和图片文件分开上传，文字统

一以 word 文档格式；图片统一以 JPG 格式。来稿统一发送到新闻投

稿系统；

2.所有来稿必须在文章最后依次注明：单位信息、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

3.原则上要求新闻稿不超过 800 字，重大新闻不超过 1500 字。



第五条 校园网主页新闻发布的时效性要求

1.各院部、职能部处拟发布的新闻稿应当在新闻事件发生后 2个

工作日内上传至投稿系统，特殊情况可视情况予以适当延长；

2.假期内发生的重大或重要新闻，各院部、职能部处仍需及时上

传，并提醒宣传部工作人员予以发布。

第六条 奖励措施

1.为提高各院部、职能部处报送稿件的数量和质量，增强投稿的

积极性，各院部、职能部处须设一名宣传通讯员，负责新闻报送与联

络沟通工作；

2.为提高宣传通讯员工作积极性，宣传部每年度召开宣传通讯员

总结表彰会，对优秀宣传通讯员进行表彰和奖励。宣传部每年度组织

校园十大新闻评选，集中展示当年学校重大活动与发展成就。

第七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第八条 本规定由校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上海电力大学党委宣传部

2019 年 12 月 20 日




